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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小学教辅材料今秋起半价
将实行政府指导价，减轻学生经济负担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3日介绍，
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对中
小学生使用的主要教辅材料实行
政府指导价管理，大幅降低价格标
准，减轻学生教辅材料经济负担。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加强
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问题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此次拟定的
指导价水平，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
比目前市场价降低40%-50%。

《通知》规定，从2012年秋季学
期起，进入各省份择优评议公告的
教辅材料，出版单位要按照不高于
国家规定的正文印张、封面基准价
格要求，制定零售价格；对各省份

择优评议公告以外的教辅材料，仍
由出版单位自主定价。限定各省份
择优评议公告的教辅材料发行费
用标准不得高于35%，压缩中间环
节折扣、回扣空间。《通知》要求各
省份在发布择优评议公告的同时，
将经价格主管部门、新闻出版部门
审核的教辅材料价格一并向社会

公布。出版单位要将本单位出版的
教辅材料价格在网上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这位负责人说，中小学教辅材料
价格关系广大中小学生切身利益。近
年来，社会上对与中小学教科书配
套、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
及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过多”、“过

滥”，以及因高定价、高回扣导致的
“过贵”问题反映强烈。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教辅材
料平均印张单价在1 . 5元以上，是实
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教科书价格的几
倍。在高定价教辅材料中，包含了大
量向中间环节给予的折扣、回扣费
用，最终所有费用均由学生承担。

空心胶囊把明渠染成“彩虹河”
事发郑州，现已打捞上岸

本报讯 最近，一些知
名药厂涉嫌使用工业明胶
加工胶囊的新闻成为社会
焦点。4月21日，郑州郑上路
的一段排污明渠内，一夜之
间突然出现大量空心胶囊，
300余米的渠沟被各色胶囊
堆积成了“彩虹河”。

在郑州郑上路三十里
铺李岗村附近，道路两侧均
有宽约半米、深约70厘米的

排污明渠，这些胶囊按颜色
“归类”，几乎“均匀”地被倒
在路北侧明渠里。

白色、蓝色、红色、黄
色……五颜六色的空心胶
囊几乎填满沟渠。

附近一家工厂的三名
女工称，没听说附近有制药
厂。“要是这些胶囊有毒，这
样也污染水啊！”

22日，三十里铺村村主

任孙保周在电话中受访时
称，他也不知道明渠内出现
大量空心胶囊的事，附近也
没有制药厂。他表示，原来
村里有小作坊生产药品，几
个月前已被查处，以现在的
情况看，可能还是有人在偷
偷生产伪劣胶囊。

23日，这些胶囊被打捞
起来并将进行销毁。

（中广）

4月21日，300余米的渠沟成了“彩虹河”。
供图东方IC

通化金马：

胶囊年赚8108万 不买百万检测设备

4月20日晚间通化金马
公告道歉，其公告表示，公司
目前生产的胶囊有19个产
品，2011年销售收入8108万
元，占公司总收入18147万
元的44 . 68%。但是却没有购

买百万元的检测设备。
此外，通化金马在其网站

上公布的“关于对公司使用
‘问题胶囊’自查自纠工作进
展情况的通告”中使用了大量
带有褒扬性质的词汇介绍其

工作进展。“通告”中提到：“采
取了相应的得力措施”。上述

“通告”公布后，立刻有网友质
疑其“出了事还歌功颂德”，如
此道歉明显“缺乏诚意”。

(宗和)

格专家观点

铬超标胶囊

系多环节共同犯罪

“铬超标胶囊”事件责任是谁
的？企业为何有法不依？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于志刚教授
等谈了自己的观点。

马怀德教授认为，本次“铬超
标胶囊”事件的责任主体第一个是
工业明胶生产企业，他们是明知故
犯，有意把工业明胶装进白袋子，
出售给药用胶囊企业，这本身就是
严重违法的。第二个责任主体是药
用胶囊生产企业。第三个主体是药
品生产企业。

于志刚认为，这起案件涉及的
流程、环节比较多，谁来承担责任？
链条的中心是药用胶囊厂，其上游
是工业明胶生产厂，下游是药品生
产企业，共同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同时，还有地方监管部门的责任问
题。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对于

“铬超标胶囊”使用的明胶，对于
“铬超标胶囊”的流向，都有清楚的
认识，对其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性质
没有疑义。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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